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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以Web2.0為核心概念的電子治理典範途徑，主要聚焦於如何促進公民參與的實踐。政策制定的績效表現在於能否有效蒐集並整合多元民眾意見，且有效地將其轉變為實質的政策輸出。其中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 service, SNS)的運用，本著使用者為中心的網路服務平台，令使用者之間能透過水平互動、分享與協力，發展出特定的社群身分認同，進而提昇持續參與意識，創造出更多的群體價值，而此等價值正是政府與人民應思考提升公共治理品質的契機所在。但在政府實務發展上，社群網站中的民眾政治參與意願認知與行動間，能否有符合理論預期與實務發展的聯接，還是社群使用行為的理論與實務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脫鉤的？本研究嘗試以Facebook作為準實驗的研究場域，蒐集民眾在社群網站上的使用意願與行為資料來回答此問題，並同時探究政府與人民在社群網站上的政治參與意識及其行為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建構影響Web2.0虛擬社群使用行為的相關因素以及評估模式；運用深度訪談以瞭解現階段政府在執行Web 2.0虛擬社群網站的作為與反思，進一步將實務經驗反饋至前此文獻所建構的評估架構；最後透過準實驗設計的方式，實際將評估架構中的變數進行操控，對所招募的民眾施以變數刺激，藉以觀察變數影響下的實際行為，以發覺實際影響政府網站中虛擬社群討論行為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顯示，未來政府如要透過Web2.0虛擬社群網站進行政策議題的討論，首應著重議題經營的立場模式，政府管理者對政策議題的立場可以明確，但態度不宜過於強勢。同時，政府部門對於資訊提供應採多方觀點，且應以民眾是否能夠有效理解做為考量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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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ajor perspective on e-governance is to shift the longstanding government-centric paradigm to one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bottom-up participation, deliberative process, and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facilitated b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 sense, the new paradigm implies that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on policy making is subject to the capability for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and translating diverse voices into substantial policy inputs.  Studies suggest that traditional online government forums do not seem to substantively enhance citizen participation by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ity.  The recent surge of Web 2.0 applications in the private sector prompts th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globe to adopt Web 2.0 in developing e-government initiatives.  Various Web 2.0 applications such a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are gaining extraordinary popularity evident in the exponentially growing user popul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user behaviors on the subject of public affairs on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platform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ed light on how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the best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to enhance public governance.
    The authors develop a research framework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using Facebook as the experiment field. The authors empirically test and identify the incentives and other key factor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nvestigate the inter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the experiment subjects’ virtual and real social circl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o establish constructive policy dialogu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a clear policy stand but should avoid dominant attitudes.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offer policy information in a diverse and inclusive manner while maintaining the read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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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人們對於傳統官僚政府的刻板印象是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其運作流程是相對封閉、不透明、無效率的，以及官僚們為了降低不確定性所創造的繁文縟節。為了改善民主政府的缺失，提高人民的滿意度，革新與再造成了近數十年來各國政府努力的目標。而其中提高民眾參與成為眾多革新議題中改善政府回應性、代表性與課責性的重要途徑。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使人民與政府對彼此的互動關係與型態產生新的期待，亦即政府借助網路科技提供隨時服務，而傳統上政府運作機制也不再由政府單方主控。Web2.0概念下的網際網路應用介面如部落格(blog)、維基(Wiki)與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ing)如Facebook, Twitter, Plurk等，其應用特質包括「使用者兼具開發者」、「群體智慧」、「更豐富的使用經驗」、「持續測試」等(O’Reilly, 2005; Osimo, 2008)。使用者之間透過水平互動、分享與協力，發展出特定的社群身分認同，進而提昇持續參與意識，創造出更多的群體價值，而此等價值正是政府與人民應思考提升公共治理品質的契機所在。
基此，在Web2.0的風潮席捲下，政府網站應用人民參與公共事務之內容產出(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設計紛紛出現，如英國的TheyWorkForYou與FixMyStreet，美國的EveryBlock。更新的嘗試是群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運用，挪威的WikiNorge是為一例。網路已成為政治參與之載具之一，「網根組織」(Netroots)描繪了政治行動主義者透過網路集結，形成虛擬世界的草根行動，美國總統歐巴馬運用Web2.0的網路競選策略，被認為是網根政治傳播成功案例之一。但網路社群運動必須適當地與實體世界結合，方能展現其影響力，諸如投票、示威、學運，與八八水災期間網路鄉民的救援行動等。因此，欲了解Web2.0與政治參與之關係，其虛擬與實體之轉換行為或機制，至關參與者之網路社群身分認同與承諾(Commitment)，以及社會資本是否能實質累積。
以公私部門相較，不意外的，企業運用Web2.0與顧客互動的步調比公部門更快。以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為例，不同於傳統以企業為主體的客戶關係，Web2.0的特質創造出以客戶為主體、客戶共同經營的社群網絡平台，顧客在平台上透過搜尋、評價、推薦與經驗分享，與企業及其他顧客們維持關係。企業可藉由顧客在此社群網路平台的個人帳戶進行留言、送訊息等一對一的私下互動，也可以選擇與社群網絡所有人同時公開互動。Facecontector即是利用Facebook混搭(“Mashup”)所創造的Web2.0顧客關係管理介面。如果平台上對企業的正面評價愈多，訊息透過社群不斷擴大連結，將可為企業帶來更多商機。另外，透過Web2.0網站的分眾應用，了解每個客戶不同的特色與喜好，以更有效率地找到目標消費群，透過網路平台，精確地將訊息遞送給符合需求的目標顧客，亦是企業利用擴大商機的利器。例如著名的顧客關係管理廠商Salesforce.com與RightNow.com均是因提供客製化隨選即用(On-demand)的互動式平台管理而業績大幅成長的例子。

我國電子化政府從過去至今之發展與其他先進民主國家可謂並駕齊驅，在國際評比上均位居領先之列，但目前我國公部門在Web2.0網站的應用上似乎較趨審慎態度。自從1990年代政府再造運動之風潮興起，以顧客關係之隱喻尋求改善政府人民關係之努力不斷。然而今日政府如何看待Web2.0技術帶來的機會？公部門如何從企業的Web2.0經驗找到可應用的策略？一般使用者對公私部門網站的Web2.0特質評價又有何差異？值得政府進一步了解。

衡諸各國社會民情與政府組織文化系絡或有差異，故本研究將嘗試了解我國Web2.0網站使用者的行為，尤其對於政府與人民之互動關係包括社群意識及政治參與的可能影響。期望藉由準實驗做為先導研究，其發現能對政府未來應用Web2.0網站改善與民眾互動的策略擬定上有所助益。爰此，本研究要達成的目標有下面三點：

（1） 透過國內外文獻的整理，從多元理論架構了解Web2.0的使用者行為以及虛擬社群的相關檢視途徑。

（2） 針對目前所存在的國內個案，從Web2.0使用行為模型作系統分析，找出影響參與者參與虛擬社群的動機以及深度的可能影響因素。

（3） 發展以網絡社群意識與實體世界行動的連結。主要在探究中間轉化過程的重要影響因素。從前面各項研究所萃取出來的關鍵因素，應用準實驗設計的方法，藉由公開招募實驗對象，進行實驗。
另外，經相關文獻檢視後，發現在私部門領域上的Web2.0研究較著重虛擬社群的議題，相對於政府部門則較為缺乏。就Web2.0的互動性、開放性及強調群體智慧的特質而論，應可運用至政府網站以發展網路公民論壇，藉以溝通政府部門與私部門。然在陳敦源與潘競恒(民98，頁225-227)首次針對以此概念所建立的「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及「願景2020」網站進行Web2.0成效以及公民參與成效的評估時，卻發現類似這樣的網路公民論壇參與者，在參與頻率以及深度上均不是很高。無論是願景2020或者國家政策網路智庫的受測者，在上網頻率上均以每月一到兩次者居多。在發表文章篇數上，大多僅0~1篇。雖然該文曾提出改善Web2.0執行成效的相關做法，但我們卻無法實際觀察到這樣的影響因素，是否真的會實際影響民眾的使用行為。再者，本文認為資通訊科技的進步，的確可以透過數位治理的方式盡可能改善直接民主的落實；然從政策執行的角度觀之，民意有時並不是非常理性，常是模稜兩可(賴世培，民93，頁4)。而民眾有時也會因為政策情緒的影響，而以一般性的傾向來看日常的政策議題(Stimson, 1998: 20；轉引自陳義彥，民96，頁380)。
因此，本研究團隊認為，政治參與除了在虛擬社群的互動，更必須落實於真實世界的社群活動、政治機制以及政策產出，包括實體論壇的配套、實體政治參與行動等，方能達到所謂虛實整合的功效。然從虛擬社群互動轉化為實體世界的政治活動，其轉變與銜接過程是如何？有甚麼樣的因素會影響這過程中的使用者行為？企業運用Web2.0影響消費者實際行為以轉化為企業實際利潤，對公部門有何啟發？公私部門之間運用Web2.0的本質差異為何？亦或者沒有差異？
為達到本研究前此所列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1） 民眾在公私Web2.0網站上的行為差異為何？ 

（2） 政府與企業藉Web2.0與民眾互動的本質差異及成敗要素為何？

（3） 促發使用者透過網路提供、分享、優化公部門資訊之重要因素為何？

（4） 網路社群與實體社群的結合與轉換機制為何？
貳、相關理論探討
Chuene(2005)指出自2003年以後是Web2.0的世界。Web2.0的網站內容是由個人所主導，如Wikipedia、Flickr、YouTube、Del.icio.us、eBay、Blogs及Myspace等都是Web2.0的產品。在Web2.0的網站裡，每個人都是資訊內容的使用者也同時扮演著生產者的角色，透過網站人機互動達到虛擬社群上人與人的互動交流，藉以產生Web2.0所謂的群體智慧。網站裡的成員與成員間的網絡越密集，往來越密切，網站內容就會越豐富。然網站內容的豐富度來自於社群成員本身的知識分享，知識分享的擴散比起科技本身更來的重要。因此，瞭解使用者的科技接受情形，以及知識分享行為及影響知識分享行為的因素等，將有助於瞭解社群網站的接受度，以及達到Web2.0所謂群體智慧的關鍵所在。也因為如此，各國電子化政府無不積極探究Web2.0對於提升電子化參與的可行性，以及如何運用。

為了瞭解網路使用者對於以Web2.0所建構的網站的接受度，本研究採用Davis的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並操控若干外部變數，藉以探究網路使用者對於植基Web2.0網站的易用性與有用性的看法，對於Web2.0社群網站的使用行為是否產生顯著差異。再者，為了瞭解在虛擬社群中使用者對於知識分享的看法與行為，本研究預計採用Ajzen的計畫行為理論基礎，同樣藉由本研究實驗設計所操控的變數作為外部變數，探究此些外部變數對於虛擬社群使用者對於知識分享的態度、知識分享的主觀規範及知識分享的知覺行為控制等因素得探討，來瞭解知識分享行為是否產生顯著差異。最後，本研究也注意到人際互動本就是人類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關鍵面向，虛擬社群的發展，使人們的社會網絡似乎開始由線下(off-line)轉向線上(on-line)，但實際社會網絡與虛擬社群網絡間的關係為何，則成為一個饒富趣味且值得深究得主題。因此，本研究也將嘗試從自我中心觀點，透過社會網絡理論探討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網絡對於參與虛擬社群涉入程度的影響。

以下即分別討論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Davis, 1989)、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暨網絡關係等，分別與本研究議題的結合。
一、影響Web2.0社群網站使用行為因素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提出之理論基礎起源於Fishbein與Ajzen於1975年所提出的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TRA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理論，以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意願解釋、預測人們在特定情況下的行為(朱斌妤、黃仟文、翁少白，2008：177)。該理論認為態度與主觀規範會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願。Davis以TRA的基礎於1989年提出科技接受模式，除了外部變項對於內部態度信念及意願的影響外，並將TRA的相關變項做修正，導入兩個影響使用者使用資訊系統的重要變數，認知有用(Perceived usefulness，PU)與認知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兩項變數。其中，PU為個人相信使用特定系統強化其工作績效的程度。PEOU為使用個人特定系統不需費力的程度。以本研究觀察個案Facebook舉例言之，當使用者對於Facebook認為其有易於操作使用，並且容易學習，利用Facebook與他人交流，則Facebook就具有認知易用的特性，而人們在Facebook上交流的同時，如透過此一工具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討論，可以增加討論內容的效率與充實度時，則表示Facebook具有認知有用的特性，在Facebook具有這兩項特性的前題下，根據TAM可以推論，使用者有意願接受此一新的網路工具，增加其使用意圖。David(1989)在〈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一文以IBM員工為對像，對於編輯軟體及電子郵件少用調查TAM的接受模式，發展出TAM的基礎模行，認為有用性與易用性會影響實際使用情況。TAM理論提出至今，許多研究以此為基礎合併其他相關變數進行探討。

多數研究指出，知覺易用程度越高，則使用者對該網站的知覺有用程度也相對提高；同時，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程度越高，則使用者對該網站的使用意圖便會提升(Shen ＆ Eder, 2009; Carter, 2008; 方國定、邱郁文，民92；Swaid and Wigand, 2009)。再者，也有相關研究指出，網路使用者本身的社會網絡也會影響該使用者對於社群網站的知覺易用與知覺有用產生影響(Lee, 2006)。茲將相關研究整理列舉如表2-6所示。
表1 
TAM統計顯著路徑關係

	研究者
	TAM統計顯著的路徑關係 
	外部變數 

	Davis (1989)
	1. 易用性-使用意願

2. 有用性-使用意願
	

	蔡碧昭(民94)
	3. 有用性-工作績效

4. 有用性-易用性-使用意願

5. 使用意願-知識分享
	1. 群體智慧

	Shen & Eder (2009)
	6. 有用性-參與態度

7. 易用性-有用性

8. 參與意願-成員間互動
	2. 群體智慧

	Guo, Shim & Otondo (2010)
	9. 熟悉/信任-有用性與易用性-SNS的使用意願
	3. 熟悉

4. 信任

5. 網絡效應

	Carter (2008)
	10. 易用性-使用意願

11. 有用性/易用性-態度

12. 態度-政府與人民互動
	6. 網絡效應

	邱郁文、方國定(民92)
	13. 易用性/有用性/-態度

14. 態度-成員間互動程度
	7. 網絡效應

	Lee (2006)
	15. 網站內容-有用性

16. 回應性-易用性-有用性

17. 有用性-成員間互動
	8. 回應性

9. 網絡效應

	Swaid & Wigand (2009)
	18. 回應性-易用性
	10. 回應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綜上所述，經由相關TAM文獻的蒐集檢閱，可以歸納得知，Davis於1989所提出的相關假設，不論在預測或解釋能力均可以穩定的被證實與支持。由表中我們也可觀察到，影響科技接受模式的外部變數還包括網絡效應、群體智慧、信任等相關變數。本研究有關外部變數的設定將與後續實驗設計的操控變數有關，因此，除了透過文獻檢閱蒐集重要意義的外部變數外，本研究也將透過深度訪談析探出可供後續實驗研究的操控變數。
二、影響虛擬社群成員知識分享行為的因素與模式

對於知識的界定，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有其不同的表達與定義。基於相關研究對於知識定義的檢視，我們可以觀察到，知識本身並不侷限於某一領域的專業智識，知識的範圍更可以包含對某一事件的經驗、觀感與認知等(Liebowitz & Beckman, 1998; Nonaka, 1994; Davenport & Pursak, 1998)。

為了增加TRA的預測能力，Ajzen(1985, 1989)以TRA為架構提出修正模式，稱為計畫行為理論(TPB)。除了原有影響行為意圖的行為態度與主觀規範兩個構面外，另外加入認知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一項，主要是考量在現實生活中的限制，可能會阻礙意圖的形成以及行為的執行，如圖2-4所示。在TPB的模式中，影響個人行為的變數主要包括以下三條路徑，其一，個人發生實際行為的有無決定於該個體的行為意圖；其二，個人的行為意圖會受到各體本身對於該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以及知覺控制行為等所影響；最後，對於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控制行為受控於外部變數的影響，此些外部變數可能包括人口變數、對事物的信念、態度等，以及工作特性、情境等因素。

計畫行為理論指出，行為意圖與行為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 (Ajzen, 1991)。模型中提及的「對行為的態度」，主要是源自於個人對於採取某行為所抱持的態度為何，亦即個體對人、事、物所抱持的正負面看法。「主觀規範」係指個人執行某一行為時，認為他周遭所重視的關係人，譬如同事、朋友、主管、親人等，是否贊同或支持他的看法(亦即一種主觀性的規範)，也就是指個人從事某一行為所預期的壓力。至於「知覺行為控制」，係指當個體認為有執行某項特定行為的相關資源或機會越多時，對於執行該項行為所感知到的行為控制就愈強。







圖1 計畫行為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Ajzen, I. (1989). Attitud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In A. R. Pratkanis, S. J. Breckler and A. G. Greenwald(Eds.). Attitud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p. 252). NJ: Hillsdale.
在資訊/知識分享相關研究中，主要可區分為兩種研究方向，一是技術面，另一為管理面。前者主要聚焦於探討如何設計新的技術來促進組織成員間的資訊分享；後者主要探討是甚麼因素在控制成員的資訊分享行為(吳盛、林東清，民96，頁83)。本研究即是針對後者管理面進行探究的實驗研究，亦即探討哪些外生因素會影響個人在知識分享的決策行為。至於如何辨識出具有重要意義的外生變數，除前此科技接受模式所得到的關鍵變數外，本研究也將回溯去年研究所得到的重要發現，以及本研究期初的訪談結果而來。
3、 實體社會網絡對虛擬社群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社會網絡的交往互動情形，亦即社會實體中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對於虛擬社群應有其影響性。從社會學出發的社會網絡分析又是一門研究社會關係的學問，因此，社會網絡對於研究華人的社會關係應該具有重要的價值。不論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亦或是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觀之，兩個研究社群中對於社會關係與個人行為的研究議題都有相當成熟的發展。前者如社會學者Granovetter(1973)提出了在找工作過程中，一個人的弱連帶(weak tie)的發展能在求職的過程中得到更多非重複性的有用資訊，並繼之在1985年更提出了社會鑲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的觀點，進一步的在理論上連結了社會關係網絡與經濟行為間的因果關係，認為當下的人際關係網絡(ongo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中的某些因素，例如：規則性的期望、相互認同的渴求、互惠性的原則等等都會對行動者的經濟行為與行動產生重要的影響。而政治社會學領域的學者，主要著重在思考社會網絡關係，對於權力分佈與應用的影響。如Weatherford(1982)指出，要考察政治行為或政治態度，一個關鍵的因素是要考量政治決策的社會背景與社會關係網絡。而Zuckerman(1994)等人，則把選舉行為看做是選民在特定社會網絡中地位的反映，並從英、美的調查資料中，驗證了個人的親屬、配偶、家庭、朋友、鄰居與同事越具有相同的選舉偏好，則受訪者的選舉傾向就越與他們相同。

無論在經濟行為或政治行為的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均支持了社會關係會影響經濟與政治行為。回歸到本研究的思考主軸，我們也可假設虛擬社群的個人社會網絡會影響其對參與虛擬社群的行為與認知，以及對於知識的分享等。但過往無論在經濟組織的分析或政治的網絡的研究，社會網絡分析的研究主題大多偏向於整體網絡(Whole Network)的研究設計，也就是有一個明確的網絡範圍的研究主題，以個體網絡(Ego-central Network)為核心所發展的網絡分析方法相對較少。針對上述限制，郭敏華等(民99，頁3-5)針對開心農場的個案研究也注意到相同的困境。以往對於社會網絡的研究偏向於封閉性的網絡關係得探討，主要原因多係受限於研究工具的限制，因此，使得很多網絡理論或實證工具欲應用於開放式社會網絡卻顯得格格不入。基此，該研究乃整合不同學者衡量封閉式網絡的諸多構面，同時根據開放性網絡的重要構面，型塑適合衡量開放性網絡的指標構面。經整併融合後，共提出四項指標構面，分別是廣度影響性、密度互動性、管道方向性、同質凝聚性等。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也是虛擬社群上個體成員的開放性網絡關係，因此，對於參與成員的社會網絡衡量也將參採郭敏華等所提出的衡量構面。

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之資料蒐集方法為：1. 文獻回顧—探究影響Web2.0虛擬社群使用行為的相關因素以及評估模式的建構；2.深度訪談--瞭解現階段政府在執行Web 2.0虛擬社群網站的檢視與反思，進一步將實務經驗反饋至前此文獻所建構的評估架構；3. 專家座談--藉此修正本文建構的評估架構；4. 內容分析；5. 準實驗設計—定位為先導研究(pilot study)性質，實際將評估架構中的變數進行操控，對所招募的受試員施以變數刺激，藉以觀察變數影響下的實際行為，發覺實際影響政府網站中虛擬社群討論行為的相關因素。其中，準實驗為本研究之主軸，將以Facebook做為實驗場域，利用立意抽樣選取在學學生以及社會人士等共90人做為實驗對象，並將其隨機分為三組，包括兩個實驗組(A、B)與一個對照組(C)。本研究期望藉此先導研究發掘我國公部門在應用Web2.0之重要變項以及未來學術研究之基礎。
下述將分成三個部分來說明本研究之準實驗設計，首先將先敘明本研究準實驗設計的概念架構；再者說明本研究實驗設計所操控的兩個變數，每一個操控變數代表一個部分的實驗，而操控變數的取得來自於前此深度訪談與文獻檢閱所歸納匯整而得；其次，我們將說明實驗樣本的取得方式，以及本文如何進行樣本的隨機分派。本文在準實驗設計建構後，隨即透過焦點座談的方式，
檢視本研究的評估架構、測量指標以及實驗設計內容。因此，以下所述之內容，以及下一部分準實驗研究分析的評估指標，均是透過焦點座談後所修正的。
一、準實驗設計架構
下圖為本研究實驗設計架構，左邊橢圓形所代表的是本研究預計施行於每一階段實驗時的操控變數，包括議題經營模式、網站內容處理模式，以及社會網絡等。右邊兩個上下方框各代表在上述操控模式下所欲觀察的兩類行為變化，一為對於以Web2.0所架設的網站使用行為與認知變化，另一為在上述虛擬社群上的知識分享行為差異。上述行為模式的內涵與變數間的假設關係已於前此論述，於此不再贅述。值得說明得是，前此有相關研究指出，行為意向的探就比起實際行為更適合做為相依變數(Agarwal & Prasad, 1999)。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原因在於無法獲得縱斷面的研究資料，然本研究後續將以實驗設計進行，因此，在資料的取得上不僅是橫斷面的，更是縱斷面的，因而將實際行為納入測度範圍。

圖2 準實驗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準實驗變數操控與實驗組合
根據研究架構、深度訪談的重點整理得出，本文的操控變數有二，第一為政策議題的經營模式，研究者以明確且強烈立場、明確但不強烈立場，以及不明確也不強烈，做為此變數的操弄。第二為對政策議題討論內容的處理方式，第一為具歸納匯整，且最後題公投票、僅具歸納匯整討論意見，純粹蒐集網路論壇討論意見，但卻不加以整理與歸納，做為此變數的操弄。觀測變數係研究架構中泛指網路使用行為與認知的相關變數，包括網路易用性認知、網路有用性認知、使用態度、網路論壇使用行為意圖，以及知識分享行為的相關變數等。因此，本文主要在操控上述兩個自變數，並觀察在自變數的操控下，對於上述網路使用行為與認知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下表3-1即為本文準實驗操控的設計組合，表中呈現所操控變數、三組在操控變數上的差異、實驗的觀察重點，以及實驗結果的測量方法等。
表2 
兩項實驗操控設計組合
	C
G
	T1
	T2

	G1

(e-partnership)
	對政策議題：

1、有明確立場

2、立場較強烈。
	對政策議題：

1、積極蒐集歸納討論意見並公告。

2、舉辦投票。

	G2

(e-power)
	對政策議題：

1、有明確立場

2、立場較不強烈。
	對政策議題：

1、積極蒐集歸納討論意見並公告。

	G3

(e-voice)
	對政策議題：

1、未有明確立場

2、僅提供政策資訊
	對政策議題：

1、單純蒐集意見。

	觀察重點
	1. 網路使用行為與認知

2. 群體智慧
	1. 網路使用行為與認知

2. 群體智慧

	測量方法
	1. 問卷調查(O2)

對象：實驗受試者
	2. 問卷調查(O3)

對象：實驗受試者

3. 訪談(I1)

對象：與政策議題相關政務暨公務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表中T代表實驗階段，T1為第一項刺激操控、T2為第二項刺激操控、T3為第三項刺激操控。G代表組別，G1為第一組、G2為第二組、G3為第三組。C代表各組的操控說明。
 (一) 實驗一：回應性對於網路論壇使用行為與認知的影響

第一部分實驗主要聚焦於議題經營模式是否會影響虛擬社群成員使用網路論壇。本階段共分為三組，每組實驗人數各約30位，所操控的變數乃是網站經營者本身對於議題的經營模式，共分三種模式，分別為：1、有明確立場且強烈者(Strong Voice, SV)；2、有明確立場但不強烈者(Weak Voice, WV)；3、無明確立場僅提供資訊者(Information Only, IO)。這三種經營模式均在所屬社團針對政策議題提供相關資訊，不同的是針對相同的政策議題有著不同的立場態度，SV組對於政策議題有明顯的立場，且對於網站上的討論，當有虛擬社群成員在網站上提出相反意見時，該組經營者會採取強烈態度加以回應，並積極影響、說服相反意見的成員支持本身的看法。WV組與SV組相同，唯一不同點在於，網路論壇上的經營管理者本身對於政策議題雖有本身的立場，但並不太會積極影響或者說服虛擬社群成員所提出的相反意見，僅止於表達本身立場如此。IO組是三組當中唯一一組對於政策議題不採取任何立場的網路議題經營管理者。該組經營者僅提供政策本身相關的資訊，對於網路論壇中任何有關於該議題的多元意見，經營者並不作任何回應。

同時，研究團隊會要求網站經營管理者必須每日回報網站討論情形，包括：發言者、何時發言、發言字數、立場為何、回應該則發言的人數等。對於參與實驗的受試者，研究團隊為確保其能受到實驗操控變數的刺激，因此，要求最少必須要能暴露在實驗場域之中(受試者可不參與討論，但起碼要能確保受試者有暴露在這樣的實驗環境)，所以，研究團隊會要求受試者必須在每4日，在所屬虛擬社團上加以註記瀏覽過該網站的記號。

 (二) 實驗二：群體智慧對於網路論壇使用行為與認知的影響

第二部分實驗主要聚焦於討論內容的處理模式對於虛擬社群成員使用網路論壇的影響。該部分刺激與實驗一相同共分為三組，每組實驗人數各33位，所操控的變數乃是網站經營者本身對於虛擬社群成員討論政策議題的討論內容處理方式，共分三種處理模式，分別為：1、蒐集歸納討論意見，並辦理公投(Active Moderator and Vote, AMV)；2、蒐集歸納討論意見(Active Moderator, AM)；3、僅蒐集意見(Inactive Moderator, IM)。這三種操控模式均在所屬社團針對政策議題提供相關資訊，不同的是每位經營管理者對於討論內容的處理方式各有不同，AMV組對於政策議題不僅提供資訊，更在特定時間內會對虛擬社群所討論意見進行整理匯整，反饋給所有社群成員，並在最後針對所彙整意見進行公民投票。AM組與AMV組相同，唯一不同點在於，網路論壇上的經營管理者並未針對所彙整意見進行虛擬社群的公民投票，僅止於歸納匯整網路論壇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即止。IM組是三組當中唯一一組對於政策議題不採取任何處理的網路議題經營管理者。該組經營者所扮演的角色僅止於蒐集相關政策意見，對於網路論壇中任何有關於該議題的多元意見，並不作任何整理與歸納。

該部分實驗，研究團隊會要求AMV組及AM組網站經營管理者必須將社團成員參與討論的內容加以歸納彙整，並將匯整結果發表在網路論壇供虛擬社群成員檢閱。而AMV該組除了公布歸納匯整的意見外，要另外舉行公民投票，就所整理的政策意見，供虛擬社群成員投票。然IM該組雖不用上傳歸納匯整意見，但必須提供給研究團隊。同時，網站經營者必須每日回報網站討論情形，包括：發言者、何時發言、發言字數、立場為何、回應該則發言的人數等。對於參與實驗的受試者，研究團隊為確保其能受到實驗操控變數的刺激，因此，要求最少必須要能暴露在實驗場域之中(受試者可不參與討論，但起碼要能確保受試者有暴露在這樣的實驗環境)，所以，研究團隊會要求受試者必須在每4日，在所屬虛擬社團上加以註記瀏覽過該網站的記號。
三、實驗樣本來源與隨機分派方法

本研究為隨機分派受試者至實驗組與對照組，而採取兩階段設計。首先，第一階段先於各社群網站進行公開招募資訊。對於招募對象並未加以設限，主要目的是欲盡可能囊括實際的網路虛擬社群的組成特質。招募時間為期一個月，2010年六月中開始招募並於七月中結束，共計招募96位受試者。為了能讓三組社團成員在原網路使用行為及臉書使用時間上，達到無差異性，以確保排除其它因素對於實驗的影響，讓刺激與反應之間的關係更為「純淨」。因此，本研究透過前測問卷的施測，探究各成員本身原有的網路使用行為，並透過鑑別度分析隨機分派受試者至不同的實驗社團。

本文透過鑑別度分析的方式，選出問卷中具有高度鑑別力的變數。鑑別度分析將以受測者使用Facebook的時間長短做為依變數，為符合鑑別度分析的要求，本研究將該變數依據受測者的填答區分為三類組，分別是長期使用組，中期使用者，以及新進使用者三組，其餘問卷變數作為自變數用。
經分析萃取後，「是否常從社群網站獲得有價值的資訊」一題最具鑑別力，本文即以該變數作為區分三組的標準，將受測對象區分為三類，此三組特性乃是組內差異最小，組間差異最大，之後，我們再透過隨機分派的方式，將這三組每一組內的樣本隨機分派至a、b、c三組(此時總共有三個a組、三個b組、三個c組)，之後再將分派到a組的聚集起來成為A組，其餘兩組也以相同作法聚集，成為B組與C組。此時，各組組內差異最大，但組間差異最小。隨機分派示意圖請參照下圖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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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準實驗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準實驗結果分析
前此本研究透過文獻檢閱以及深度訪談，透過理論與實務的雙重檢視，推導出在公部門中可能影響虛擬社群成員參與討論的兩項變數，分別是議題經營模式及討論內容處理模式等。以下即針對上述變數實驗後的結果進行描述說明。

一、刺激反應分析(一)：議題經營模式

這個部分的實驗刺激主要是操控議題經營模式，觀察不同經營模式對於如何影響社群成員在虛擬社群上的使用行為，此行為包括參與討論及知識分享等。以下說明將分成兩個面向加以描述，首先，以內容分析的方式檢視三組社團的發言情形，包括發言字數、發言型式、回應次數等，觀察三組社團的不同經營模式對於實際使用行為的影響；其次，本文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探究三組成員在參與討論行為以及知識分享行為上的兩兩比較。

 (一) 三組社團內容分析

以下我們將運用內容分析法，針對三組社團成員的使用行為進行解構，藉以瞭解實際上社團成員的參與情況。值得說明的是，該部分除了議題經營模式上的刺激外，我們也操控了另一項實驗刺激，即議題發佈的不同模式，此模式主要區分為無固定時間組以及有固定時間組。

首先，我們觀察各組成員的發言則數，自7月25開始進行實驗以來，並以政策議題公佈有無固定時間(以8月13日為區別)作為分野，其中以「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組的發言有隨著時間的遞延，成員的發言數也跟著成正比的成長。而有明確立場暨態度強烈」組以及「未有明確立場組」組成員的發言數，則與時間的增加成反比。
表3 
不同議題公佈模式下三組社團的發言則數

	組別
	議題公佈模式
	發言則數

	有明確立場暨態度強烈組
	無固定時間(8/13之前)
	28

	
	有固定時間(8/13之後)
	20

	總計
	48

	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
	無固定時間(8/13之前)
	16

	
	有固定時間(8/13之後)
	47

	總計
	63

	未有明確立場組
	無固定時間(8/13之前)
	41

	
	有固定時間(8/13之後)
	13

	總計
	5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這樣的結果，其實與所訪談的業界人士經驗不謀而合。當你越想說服社團成員的立場時，反而會造成社團成員越不受控制。

因為你堅持某些論調的情況之下，因為你要引發的是討論，你要的不是，你要操作的東西應該不是去讓他們認同你，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一定會有問題，因為在網路上的東西是這樣，我剛才講的，大家都有大家不同的意見，你覺得你要在裡面用什麼方法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C1-1：114）
再者，沒有任何立場或者導引大家發言的管理方式，也會令社團成員不知該往哪裡討論起，沒有一個可以開始的討論點。

因為就是說，放任的時候，沒有人去主導議題的時候，大家不曉得要往哪討論，所以你一干預的時候，大家知道有個點可以討論的時候他就會去，大家就會去集中去討論，當你一又再點另一個議題的時候，他又繼續討論下去。所以那個是，適度的干預是延續討論熱度的一個方法，對阿對阿（C1-1：115）
從上表中數據我們可以瞭解到「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的留言數量與日俱增，但我們無法確切知道所發言的內容是否就是與議題有關。針對這樣的疑問，本研究進一步去判斷各則留言是否與政策議題相關，所謂相關的界定不嚴格定義為回應社團管理者所發佈的政策議題留言，只要成員所發表的言論是與政策議題相關者即計算在內。由表4-2可以知道，三組社團中以「立場強烈組」的成員所發表的言論與政策議題較為相關，其與議題相關者佔85%，而其中以「無立場組」所發表言論較不與議題有關，其與議題無關者佔83%。這樣的數據可說是與前者形成強烈的對比。而「立場溫和組」的比例，則是相關與無關者各約佔50%左右。

表4 
三組社團與留言與議題相關與否交叉分析

	   組別

發言時段
	立場強烈組

個數（%）
	立場溫和組

個數（%）
	無立場組

個數（%）

	與議題相關
	39（85）
	38（57）
	9（17）

	與議題無關
	7（15）
	29（43）
	45（83）

	總計
	46（100）
	67（100）
	54（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文為使讀者能清楚觀察到三組社團在各項變數的比較，而採取交叉分析的方式呈現三組社團在各變數上的發現，此些變數包括發言時間、發言字數、回應次數等。

  1、發言時間

留言時間的分類採24小時制，觀察三組社團在各個時段中的發言紀錄。我們將三組社團中留言最多的前三個時段萃取出來，並進行三組社團留言記錄最多的前三個時段兩兩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到在11點到12點這個時段，均是這三組社團中留言數最多的前三個時段之一，而涵蓋其中兩組社團留言量最多的前三個時段的，包括14點到15點、21點到22點、22點到23點、23點到24點等四個時段。顯見目前網路使用的瀏覽習慣，多集中於中午時段以及晚間者居多(17點之後)。而在不區分三組的情況下，仍是以中午時段為最多留言量，居次者為23點到24點之間，第三為16點到17點以及22點到23點這兩個時段。

2、發言字數

由表4-3發現，三組社團中以「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的成員在字數的平均數上是三組最高的，平均字數為57.26，而三組中以「未有明確立場組」的成員在字數發表量上的平均數最低，僅有15.41。透過這樣的數據顯示，我們可以推知三組社團中，以「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的討論較為活絡，而本文後續也將進一步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實際驗證三組成員在相關網站行為上的實際認知，檢視成員認知與實際行為間的差異。

表5 
社團與發言字數間的比較

	發言字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有明確立場且態度強烈
	48
	38.35
	40.664

	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
	66*
	57.26
	65.990

	未有明確立場組
	54
	15.41
	18.855

	總計
	168
	38.40
	50.839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此數值與留言數不相等的原因在於，其中有位受訪者的留言乃是一串網址，雖有留言記錄，但卻沒有任何撰寫文字。
3、回應次數

本文也觀察社團成員在回應他人留言，以及回應社團管理者所發佈政策議題的回應情況。由表4-4所示，其中以「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的回應次數是三組中最佳的，平均數為1.74。而三組中以「未有明確立場組」的回應次數是最低的，平均數為1.426。

表6 
社團與回應次數間的比較

	發言字數   

組別
	回應個數
	單筆留言最多回應
	平均數
	標準差

	有明確立場且態度強烈
	119
	14
	1.471
	1.550

	有明確立場但態度不強烈組
	101
	8
	1.74
	1.426

	未有明確立場組
	14
	3
	1.426
	0.646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問卷調查資料分析

第一階段實驗後的問卷調查結果主要分成兩大構面做說明，一為網路使用行為與認知構面，另一為群體智慧構面。茲分述如下。

  1、網路使用行為與認知構面

就網路使用行為而言，本文主要觀察三組社團成員在接受操控變數的刺激後，對於成員本身在知覺虛擬社群的易用性、有用性以及相關的認知性工具過程所造成的影響。

(1) 虛擬社群使用意圖

下表4-5為三組社團與虛擬社群使用意圖的數據交叉表。首先，在「未來我願意使用這個社團取得政府的相關資訊」方面，以e-partnership所佔的比例最高(68.9%)，顯示該社團成員較願意以該社團作為取得政府資訊的管道。但整體而言，此三個社團成員未來皆願意以各該社團做為取得政府相關資料的管道，比例大約皆有七成左右。第二，當問及在「未來我願意使用這個社團作為與政府間的溝通管道」部分，仍以e-partnership最為同意，同意者的比例達58.6%。而在同意與不同意的比例上，各個社團皆以同意者居多，大約佔五到六成左右，值得注意的是e-voice社團，由於採不加干預的形式，所以相較於其他兩個社團，成員的意見在不同意、無意見和同意之間，呈現相似的比率，皆各佔三成左右。第三，在相較於其他管道，「未來我更願意以這個社團的互動方式與政府接觸」方面，以e-power最為同意，佔了60%。在各組分佈的部分，各組皆以同意居多，佔四成到五成左右。最後，在「我願意推薦這個社團給我的親朋好友」部分，以e-power同意者居多，有60%。在個別社團方面，大部分集中在同意和無意見，其中，e-partnership無意見的比例略高於同意選項。但值得注意的是，e-voice是唯一有成員不願意推薦該社團資訊給親朋好友的一組。

表7 
三組社團與使用意圖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未來我願意使用這個社團取得政府的相關資訊。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2
	6.5

	
	不同意
	1
	3.4
	2
	6.7
	2
	6.5

	
	無意見
	8
	27.6
	8
	26.7
	6
	19.4

	
	同意
	17
	58.6
	16
	53.3
	17
	54.8

	
	非常同意
	3
	10.3
	4
	13.3
	4
	12.9

	未來我願意使用這個社團作為與政府間的溝通管道。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1
	3.2

	
	不同意
	7
	24.1
	5
	16.7
	8
	25.8

	
	無意見
	5
	17.2
	7
	23.3
	9
	29.0

	
	同意
	13
	44.8
	13
	43.3
	10
	32.3

	
	非常同意
	4
	13.8
	4
	13.3
	3
	9.7

	相較於其他管道，未來我更願意以這個社團的互動方式與政府接觸。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2
	6.5

	
	不同意
	8
	27.6
	4
	13.3
	6
	19.4

	
	無意見
	6
	20.7
	8
	26.7
	10
	32.3

	
	同意
	12
	41.4
	15
	50.0
	12
	38.7

	
	非常同意
	3
	10.3
	3
	10.0
	1
	3.2

	我願意推薦這個社團給我的親朋好友。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2
	6.5

	
	不同意
	2
	6.9
	2
	6.7
	3
	9.7

	
	無意見
	12
	41.4
	10
	33.3
	9
	29.0

	
	同意
	11
	37.9
	16
	53.3
	15
	48.4

	
	非常同意
	4
	13.8
	2
	6.7
	2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知覺易用性

在知覺易用性部分，主要探求成員是否認為Facebook是個容易使用的管道。首先，在「學習使用Facebook的功能對我來說是容易的」部分，以e-partnership組選擇同意的比例最高，佔62.1%。整體而言，三組社團成員的意見皆集中在同意和非常同意，所佔比例均達九成。其次，在「對我來說，熟悉Facebook的使用是容易的」部分，以e-partnership同意的程度最高，選擇同意與非常同意者，合計達93.1%，就三組社團總體來看，成員意見仍多集中在同意和非常同意，比例也都在80%~95%之間。第三，在「我很容易運用Facebook去做我想要做的事」的部分，以e-voice的同意比例最高，佔有51.6%，而就個別社團部分，意見雖仍集中在同意，但是在無意見、同意和非常同意間呈現呈現鐘型分布，顯示成員認為可以用Facebook去做其想做的事的部分意見較有分歧。第四，在「Facebook提供的互動方式，清楚且容易瞭解」的部分，以e-partnership的同意比例最高，達到69.0%，而三組社團中，e-voice的受測者有佔23.3%比例的成員，表示不同意Facebook所提供的互動方式，是清楚且容易瞭解的。此數據顯示，對於Facebook的介面在互動使用上，應有其需要加強的空間。最後，詢問受測者在「我認為Facebook是容易使用」的部分，以e-voice同意的比例最高，相較於其他兩組而言，高達61.3%，而就個別三組社團部分，三組社團成員均同意(同意與非常同意)Facebook是容易使用的，分別是86.2%、73.3%、87.1%。

表8 
三組社團與知覺易用性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學習使用Facebook的功能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1
	3.3
	0
	.0

	
	無意見
	0
	.0
	2
	6.7
	1
	3.2

	
	同意
	18
	62.1
	17
	56.7
	18
	58.1

	
	非常同意
	10
	34.5
	10
	33.3
	12
	38.7

	對我來說，熟悉Facebook的使用是容易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1
	3.3
	1
	3.2

	
	無意見
	1
	3.4
	2
	6.7
	4
	12.9

	
	同意
	19
	65.5
	15
	50.0
	15
	48.4

	
	非常同意
	8
	27.6
	12
	40.0
	11
	35.5

	我很容易運用Facebook去做我想要做的事。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0
	.0

	
	不同意
	2
	6.9
	3
	10.0
	3
	9.7

	
	無意見
	7
	24.1
	7
	23.3
	5
	16.1

	
	同意
	13
	44.8
	10
	33.3
	16
	51.6

	
	非常同意
	7
	24.1
	9
	30.0
	7
	22.6

	Facebook提供的互動方式，清楚且容易瞭解。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7
	23.3
	2
	6.5

	
	無意見
	1
	3.4
	5
	16.7
	3
	9.7

	
	同意
	20
	69.0
	9
	30.0
	20
	64.5

	
	非常同意
	7
	24.1
	9
	30.0
	6
	19.4

	我認為Facebook是容易使用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3
	10.0
	1
	3.2

	
	無意見
	3
	10.3
	5
	16.7
	3
	9.7

	
	同意
	15
	51.7
	13
	43.3
	19
	61.3

	
	非常同意
	10
	34.5
	9
	30.0
	8
	25.8


資料來源：本研究。
(3) 知覺有用性

知覺有用性的測量題組，主要是探究個別成員對於所屬社團，有關政策議題資訊的公佈以及成員間的討論內容，是否感到可強化自身對於政策議題的認知情況。首先，在「這個社團能夠讓我快速的對政策議題有完整的瞭解」的問項上，其中以e-partnership的持贊成的比例最高，相較於其他兩組而言，達到65.5%。第二，在「這個社團能夠縮短我取得政策資訊的時間」部分，以e-partnership持贊成者(同意與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有82.8%.。三組社團的成員意見多集中在同意和無意見兩個選項，但仍以同意者居多(依表格順序是75.9%、60%、48.4%)。此顯示大部分成員是認為該社團將可以有效縮短取得政策資訊的時間。第三，在「這個社團能夠增進我與他人談論政策議題時的內容」的部分，以e-partnership同意的比例最高，為55.2%。在個別社團的部分，e-voice組由於採取不干預的方法，社團管理者未積極促進成員間的討論，所以，相較於其他兩組，不同意者較多，佔該組成員的19.4%(6位)。第四，在「這個社團的互動討論讓我對政策議題的本質有更清楚的認識」問項，以e-partnership組無意見的比例最高(55.2%)，而此問題3組成員皆有共同趨勢，即以無意見為中心向同意及不同意呈現鐘型分布，尤以e-voice組最為明顯，不同意者為6人(19.4%)。對此數據本文認為，可能該組社團成員間缺少互動性的相互激盪，因此，對於政策議題的認識將僅侷限於社團管理者所發佈的新聞議題資訊。第五，在「這個社團讓我更容易瞭解政策議題」的部分，以e-partnership同意的比率最高(佔有69%，同意及非常同意者的加總)，而以e-voice社團成員較不同意參與社團將更容易聊解政策議題。最後，在「整體而言，使用這個社團的政策討論對我來說是有用」的部分，以e-partnership組同意的比例最高，有58.6%。對三組成員而言，意見主要集中在同意和無意見，約有七八成，但值得注意的事，e-voice組成員的不同意者相較於另外兩組較多，顯示對照組中由於討論較缺乏刺激，所以有用性較低。

總結而言，在知覺有用性的部分，以e-partnership組最為同意，e-voice的同意性最低。本文認為，由於缺乏議題管理者在成員互動方面的刺激，所以相對的，成員對議題的了解程度較少，認為實用性較低。

表9 
三組社團與知覺有用性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這個社團能夠讓我快速的對政策議題有完整的瞭解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2
	6.9
	5
	16.7
	5
	16.1

	
	無意見
	8
	27.6
	7
	23.3
	9
	29.0

	
	同意
	17
	58.6
	16
	53.3
	16
	51.6

	
	非常同意
	2
	6.9
	2
	6.7
	1
	3.2

	這個社團能夠縮短我取得政策資訊的時間。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0
	.0

	
	不同意
	2
	6.9
	1
	3.3
	4
	12.9

	
	無意見
	3
	10.3
	8
	26.7
	9
	29.0

	
	同意
	22
	75.9
	18
	60.0
	15
	48.4

	
	非常同意
	2
	6.9
	2
	6.7
	3
	9.7

	這個社團能夠增進我與他人談論政策議題時的內容。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2
	6.5

	
	不同意
	3
	10.3
	3
	10.0
	4
	12.9

	
	無意見
	9
	31.0
	12
	40.0
	10
	32.3

	
	同意
	16
	55.2
	12
	40.0
	13
	41.9

	
	非常同意
	1
	3.4
	2
	6.7
	2
	6.5

	這個社團的互動討論讓我對政策議題的本質有更清楚的認識。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0
	.0

	
	不同意
	1
	3.4
	4
	13.3
	6
	19.4

	
	無意見
	16
	55.2
	14
	46.7
	14
	45.2

	
	同意
	11
	37.9
	7
	23.3
	10
	32.3

	
	非常同意
	1
	3.4
	4
	13.3
	1
	3.2

	這個社團讓我更容易瞭解政策議題。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2
	6.7
	4
	12.9

	
	無意見
	8
	27.6
	8
	26.7
	8
	25.8

	
	同意
	18
	62.1
	16
	53.3
	18
	58.1

	
	非常同意
	2
	6.9
	4
	13.3
	1
	3.2

	整體而言，使用這個社團的政策討論對我來說是有用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2
	6.9
	2
	6.7
	5
	16.1

	
	無意見
	8
	27.6
	13
	43.3
	9
	29.0

	
	同意
	17
	58.6
	14
	46.7
	13
	41.9

	
	非常同意
	2
	6.9
	1
	3.3
	3
	9.7


資料來源：本研究。

(4) 認知工具性過程

A. 工作相關性

所謂工作相關性意謂個體覺得目標系統適合其工作的知覺程度。在「這個社團對於政策議題的討論對我瞭解政策議題是重要」的部分，以e-power組佔有的同意比例最高(46.7%)。第二，在「我覺得這個社團對於議題的互動討論是我所需要的」部分，觀察三組社團在同意與非常同意兩選項所佔比例，e-power組相較於其他組別，有較高的比例，佔了46.7%。最後，在「我覺得這個社團對於議題的互動討論對我瞭解政策議題幫助很大」的部分，單就選擇同意選項者而言，以e-voice所佔的比例最高，佔48.4%。在e-partnership和e-power組的部分，呈現意見集中在無意見與同意兩種選項，但e-voice組卻呈現不同的分布狀態，以同意為最多，不同意者次之，而選填無意見者再次之。上述數據顯示，三組社團成員基本上均同意，所屬社團對於政策議題的互動討論，對於自身瞭解政策議題上是有幫助的。

表10 
三組社團與工作相關性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這個社團對於政策議題的討論對我瞭解政策議題是重要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1.1

	
	不同意
	4
	13.8
	2
	6.7
	4
	11.1

	
	無意見
	12
	41.4
	11
	36.7
	11
	37.8

	
	同意
	13
	44.8
	14
	46.7
	13
	44.4

	
	非常同意
	0
	.0
	3
	10.0
	2
	5.6

	我覺得這個社團對於議題的互動討論是我所需要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4
	13.8
	6
	20.0
	6
	19.4

	
	無意見
	16
	55.2
	10
	33.3
	17
	54.8

	
	同意
	9
	31.0
	12
	40.0
	7
	22.6

	
	非常同意
	0
	.0
	2
	6.7
	0
	.0

	我覺得這個社團對於議題的互動討論對我瞭解政策議題幫助很大。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5
	17.2
	5
	16.7
	7
	22.6

	
	無意見
	12
	41.4
	10
	33.3
	6
	19.4

	
	同意
	12
	41.4
	13
	43.3
	15
	48.4

	
	非常同意
	0
	.0
	2
	6.7
	2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
B. 產出品質

產出品質意指系統成員對工作執行多好的知覺程度。首先，在「我認為這個社團所進行的議題討論是有品質的」部分，以e-partnership的滿意度最高，高達68.9%(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然而，在e-power和e-voice組雖然滿意度也有達到四到六成，但若觀察不同意(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的比例，則分別有16.7%及19.4%的比例不認為社團所進行的議題討論是具有品質的，其中以e-voice認同的比例最低。此數據顯示，該組成員在經營管理者刻意不作任何立場與回應社團成員的情況下，社團成員其實會對於討論的品質較缺乏信心。

其次，在我覺得這個社團的互動討論品質符合我的要求的部分，在e-partnership組以及e-power組中，均以選填無意見者的比例最高，分別佔有58.6%及56.7%。而e-voice組中，選填同意者最多，佔38.7%。大致而言，e-power在持贊成立場者(同意與非常同意)的比例是最低的，佔23.3%。最後，在「我認為這個社團對議題的互動討論很適合我」的部分，所有組別皆集中於無意見，所佔比例大約為48.4%到66.7%。

表11 
三組社團與產出品質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我認為這個社團所進行的議題討論是有品質的。
	非常不同意
	0
	.0
	2
	6.7
	2
	6.5

	
	不同意
	3
	10.3
	3
	10.0
	4
	12.9

	
	無意見
	6
	20.7
	7
	23.3
	12
	38.7

	
	同意
	17
	58.6
	15
	50.0
	10
	32.3

	
	非常同意
	3
	10.3
	3
	10.0
	3
	9.7

	我覺得這個社團的互動討論品質符合我的要求。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1
	3.2

	
	不同意
	2
	6.9
	5
	16.7
	6
	19.4

	
	無意見
	17
	58.6
	17
	56.7
	11
	35.5

	
	同意
	9
	31.0
	7
	23.3
	12
	38.7

	
	非常同意
	1
	3.4
	0
	.0
	1
	3.2

	我認為這個社團對議題的互動討論很適合我。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1
	3.2

	
	不同意
	4
	13.8
	4
	13.3
	5
	16.1

	
	無意見
	19
	65.5
	20
	66.7
	15
	48.4

	
	同意
	5
	17.2
	5
	16.7
	10
	32.3

	
	非常同意
	1
	3.4
	0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

C. 結果展示性

首先，在「我可以很清楚的將使用這個社團的優點與他人分享」的部分，以e-partnership持同意立場(同意、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佔有55.2%。三組社團在個別選項的百分比而言，成員大多集中在選填同意與無意見者居多。其次，在「我可以很容易的告訴他人使用這個社團的好處」方面，大部分的成員都選填無意見居多，而其中以e-voice的比例最高，佔有45.2%。而就該題個別選項分布狀況而言，以選填無意見和同意的比例最高，就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的比例而言，分別佔有58.6%、43.3%及32.2。此顯示大部分的成員同意這個社團的好處是容易分享的。最後，在「我覺得使用這個社團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方面，持贊同意見的比例中，以e-partnership的48.3%為最高。其中，e-power組以及e-voice組在不同意的比例上，是佔該組其他選項的第二高比例，分別佔有30.2%與25.8%。

表12 
三組社團與產出品質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我可以很清楚的將使用這個社團的優點與他人分享。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2
	6.5

	
	不同意
	4
	13.8
	6
	20.0
	3
	9.7

	
	無意見
	9
	31.0
	11
	36.7
	12
	38.7

	
	同意
	14
	48.3
	9
	30.0
	13
	41.9

	
	非常同意
	2
	6.9
	3
	10.0
	1
	3.2

	我可以很容易的告訴他人使用這個社團的好處。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3
	10.3
	6
	20.0
	6
	19.4

	
	無意見
	9
	31.0
	11
	36.7
	14
	45.2

	
	同意
	15
	51.7
	13
	43.3
	9
	29.0

	
	非常同意
	2
	6.9
	0
	.0
	1
	3.2

	我覺得使用這個社團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3
	10.3
	9
	30.0
	8
	25.8

	
	無意見
	10
	34.5
	9
	30.0
	7
	22.6

	
	同意
	14
	48.3
	11
	36.7
	13
	41.9

	
	非常同意
	2
	6.9
	1
	3.3
	2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

2、群體智慧構面

群體智慧構面主要觀察受測成員，在三組不同經營模式的操控刺激下，是否會影響個別成員對於本身知識的分享行為。

(1) 知識分享態度

在此一構面，如表4-12所示，主要在觀察社團成員對於知識分享的相觀看法，從量化數據資料來看，在「我認為參加這個社團，是我與其他成員間分享政策資訊(包括看法)的好方法。」的問項中，以e-partnership組的社團成員相較於其他兩組有較高的同意比例，佔68.9%。而觀察不同意的比例時，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以e-power組的社團成員沒有人持不同意的意見。因此，倘若以負面意見做為觀察哪個社團較願意使用臉書，作為與他人分享政策資訊的管道時，則e-power反而是三組社團中最有意願的。

其次，在「我認為在這個社團上與其他成員分享政策資訊(包括看法)，有助於解決我對政策議題的疑慮。」的問題中，仍是以e-partnership成員的同意度較高，佔75.9%。而不同意的比例中以e-power組成員最低，e-voice組成員的比例最高。從這樣的數據觀察，我們可以認為在經營者僅單純提供政策資訊，而不參與討論與成員有所互動的情況下，則成員勢必將如深度訪談各實務界人士所指出的一樣，他們參與討論的動機將會漸漸失去。

第三，在「我認為在這個社團提供政策資訊(包括看法)與其他人分享是很值得推廣的」題目中，e-power組的社團成員在此題的同意比例相較於其他兩組是較高的，佔73.4%，居次者為e-partnership組，佔68.9%。而從不同意的比例也可以看到，e-power組的成員其實是較願意與他人分享的組別，證諸其不同意比例為0。

進一步我們問及成員本身對於與他人分享政策資訊的意願時，e-power組的社團成員相較於其他兩組有較高的意願與他人分享政策資訊，佔有70%的比例，而不同意的比例也是三組中最低的，僅佔有6.7%。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解釋，網站經營者本身其實對於政策議題是可以有其明確的立場，但基於廣納各方觀點的宗旨，實不應嘗試說服民眾接受你本身的政策觀點，即變經營者提供更多專業資訊。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會如前面數據所顯示，月提供專業資訊，可能民眾會更感到資訊品質的提升，但相對的專業資訊需要被民眾所能理解，倘若無法理解，則資訊就僅是專業資訊本身，無法受用於民眾，同時也間接拉大彼此間的距離，反而令民眾更不願意發言，或甚至可以說是不敢發言。

最後，受測題組問及個別成員對於喜歡分享的程度，在「我喜歡在這個社團上與其他人分享政策資訊(包括看法)」上，仍然是以e-power組別的成員同意比例明顯高於其他組別，達46.6％，其他兩組社團成員意見多集中在無意見選項。

因此，根據上述描述統計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在知識分享構面上，參與的社團成員皆同意利用社群網站進行知識分享，解決政策問題是一項好方法，並且值得被推廣，而在實際行動，願意分享程度上面e-power明顯高於其他兩組，顯示具有明確立場但較為溫和的網站經營管理方式，明顯較能促進社團成員有那樣的意願與他人分享政策資訊。

表13 
三組社團與知識分享態度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我認為參加這個社團，是我與其他成員間分享政策資訊(包括看法)的好方法。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3
	10.3
	0
	.0
	1
	3.2

	
	無意見
	6
	20.7
	11
	36.7
	10
	32.3

	
	同意
	19
	65.5
	17
	56.7
	16
	51.6

	
	非常同意
	1
	3.4
	2
	6.7
	3
	9.7

	我認為在這個社團上與其他成員分享政策資訊(包括看法)，有助於解決我對政策議題的疑慮。
	非常不同意
	0
	.0
	1
	3.3
	0
	.0

	
	不同意
	1
	3.4
	0
	.0
	4
	12.9

	
	無意見
	6
	20.7
	17
	56.7
	7
	22.6

	
	同意
	22
	75.9
	10
	33.3
	18
	58.1

	
	非常同意
	0
	.0
	2
	6.7
	2
	6.5

	我認為在這個社團提供政策資訊(包括看法)與其他人分享是很值得推廣的。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1
	3.4
	0
	.0
	0
	.0

	
	無意見
	8
	27.6
	8
	26.7
	11
	35.5

	
	同意
	19
	65.5
	20
	66.7
	14
	45.2

	
	非常同意
	1
	3.4
	2
	6.7
	5
	16.1

	我願意在這個社團上與其他人分享政策資訊(包括看法)。
	非常不同意
	1
	3.4
	0
	.0
	0
	.0

	
	不同意
	3
	10.3
	2
	6.7
	3
	9.7

	
	無意見
	9
	31.0
	7
	23.3
	8
	25.8

	
	同意
	14
	48.3
	19
	63.3
	19
	61.3

	
	非常同意
	2
	6.9
	2
	6.7
	1
	3.2

	我喜歡在這個社團上與其他人分享政策資訊(包括看法)。
	非常不同意
	1
	3.4
	0
	.0
	1
	3.2

	
	不同意
	3
	10.3
	3
	10.0
	4
	12.9

	
	無意見
	17
	58.6
	13
	43.3
	14
	45.2

	
	同意
	8
	27.6
	13
	43.3
	12
	38.7

	
	非常同意
	0
	.0
	1
	3.3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知識分享的知覺控制行為

在此一構面，主要觀察社團成員是否可以進行自主性的資訊分享行為，依據表4-13所示，在「我可以在這個社團中自己掌控政策資訊的分享行為」問項中，三個社團成員皆有過半數的比例同意自己的主控權。在「我知道如何使用這個社團與其他人分享政策資訊」當中，三個社團更有超過七成的比例同意，同意他了解這個社團的使用方式。在「我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在這個社團與其他人分享政策資訊」問項中，三組社團成員有將進九成的比例同意該選項。最後，問及「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去執行政策資訊分享行為」時，在e-voice有77.4％的成員同意該敘述，相較於比其他兩組成員，至少高出六個百分點。從這樣的數據顯示出，當網站管理者在經營模式上，採取無任何立場且不與成員進行討論者，雖然成員無法感受到較有品質的政策資訊討論，同時，問及是否願意與他人分享政策資訊時，雖也處於較無意願的情況下，但在探究其知識分享的自我控制行為上時，卻是三組中較無拘束的一組，也就是在這樣的經營模式下卻營造出一個較為自由且沒有任何包袱的討論環境，相較於其他兩組有立場且強烈以及溫和者。

表14 
三組社團與知識分享的知覺控制行為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n
	%
	n
	%
	n
	%

	我可以在這個社團中自己掌控政策資訊的分享行為。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1
	3.2

	
	不同意
	1
	3.4
	2
	6.7
	1
	3.2

	
	無意見
	8
	27.6
	8
	26.7
	6
	19.4

	
	同意
	19
	65.5
	16
	53.3
	19
	61.3

	
	非常同意
	1
	3.4
	4
	13.3
	4
	12.9

	我知道如何使用這個社團與其他人分享政策資訊。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0
	.0
	0
	.0

	
	無意見
	6
	20.7
	6
	20.0
	4
	12.9

	
	同意
	21
	72.4
	22
	73.3
	24
	77.4

	
	非常同意
	1
	3.4
	2
	6.7
	3
	9.7

	我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在這個社團與其他人分享政策資訊。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1
	3.3
	0
	.0

	
	無意見
	3
	10.3
	2
	6.7
	1
	3.2

	
	同意
	19
	65.5
	21
	70.0
	23
	74.2

	
	非常同意
	6
	20.7
	6
	20.0
	7
	22.6

	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去執行政策資訊分享行為。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不同意
	1
	3.4
	1
	3.3
	0
	.0

	
	無意見
	2
	6.9
	4
	13.3
	1
	3.2

	
	同意
	18
	62.1
	20
	66.7
	24
	77.4

	
	非常同意
	8
	27.6
	5
	16.7
	6
	19.4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刺激反應分析(二)：討論內容處理模式

本部分主要在觀察網站內容處理模式，對於虛擬社群成員參與討論行為的影響。本文透過量化方式實際驗證，對於內容處理模式的不同，是否會影響受測者參與討論的意願。受測題組主要包括「是否能針對討論意見進行彙整」以及「社團管理者是否有舉辦投票」兩項刺激進行統計分析。

根據表4-14所示，在「若社團能針對議題的討論意見進行歸納彙整，將有助於我之後的意見表達」問項中，e-voice社團有71％的比例認同這樣的做法，三組織中同意程度最低的是e-partnership，只有58.6％。而就不同意的百分比而言，也是以e-partnership組的成員最不同意，不同意比例佔6.9%。e-partnership這組是三組社團當中有進行成員意見歸納會整的組別之一(另一組為e-power)，本研究一開始的假定乃是，透過經營管理者對於成員討論意見的歸納彙整，應該會提高社團成員參與政策議題的討論。但實驗結果顯示，當網站經營管理者本身，對於政策立場採取有立場且強烈時，則相對的即便有將成員意見進行歸納彙整，但成員難免不會感受到，即使彙整了成員的討論意見，但對於經營管理者的政策立場，實無法有太大的影響力。

如果進一步探究，當問及在「若社團能針對議題舉辦投票，讓成員表示贊成與否，將會影響我是否繼續參與討論」問項中，e-power與e-voice兩組成員表示同意的各佔53.3％與58.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真正針對死刑議題進行投票活動刺激的e-partnership組，同意的比例卻只有24.1％。這樣的數據顯示，投票活動其實對於刺激社團成員進行討論的實質效益不大。

進一步我們在不區分三組成員的情況下，全體受測者約有4.4%的成員表示，不認為將議題所討論意見進行歸納彙整將有助於本身的意見發表，但有高達75.5%成員認為將議題所討論意見進行歸納彙整，可以有助於成員未來參與政策議題的討論。因此，即使在議題經營強度不同立場中，討論意見進行歸納彙整，確實是可以促使社團成員發表意見的做法。

另一個問項，「若社團能針對議題舉辦投票，讓成員表示贊成與否，將會影響我是否繼續參與討論」，在不同議題經營立場下，由三組社團成員共同所得結果可知，約有11.1%成員表示不同意，意指即便針對將議討論舉辦投票活動，也無法影響成員未來是否參與討論。但有57.8%的成員表示，若針對政策議題舉辦投票活動，將會影響自身未來是否選擇參與政策議題的討論。

但由數據看來，舉辦投票活動對於影響成員參與政策議題討論的效果，並不顯著。尤其是具有強烈議題經營立場的e-partnership組最為明顯。歸納上述可知，將議題所討論意見進行歸納彙整比起舉行議題投票，更可以促進社團成員參與討論與表達自己的意見。本文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可能原因來自於e-partnership組的操作乃是管理者本身對於政策議題具有明顯立場，且會積極說服與之相反意見者，在這樣的情況下，成員若感受到管理者具備這樣的經營管理態度時，應該會感知道即便辦理投票活動，則投票結束後的政策抉擇，對於彼此在政策議題的立場上，應該不具有太大的實質影響力。

表15 
三組社團與討論內容處理模式構面分析

	問卷題目
	選項
	e-partnership
	e-power
	e-voice
	Total

	
	
	n
	%
	n
	%
	n
	%
	n
	%

	若社團能針對議題的討論意見進行歸納彙整，將有助於我之後的意見表達。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0
	.0

	
	不同意
	2
	6.9
	1
	3.3
	1
	3.2
	4
	4.4

	
	無意見
	5
	17.2
	9
	30.0
	4
	12.9
	18
	20.0

	
	同意
	17
	58.6
	18
	60.0
	22
	71.0
	57
	63.3

	
	非常同意
	5
	17.2
	2
	6.7
	4
	12.9
	11
	12.2

	若社團能針對議題舉辦投票，讓成員表示贊成與否，將會影響我是否繼續參與討論。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0
	.0
	0
	.0

	
	不同意
	5
	17.2
	4
	13.3
	1
	3.2
	10
	11.1

	
	無意見
	14
	48.3
	7
	23.3
	7
	22.6
	28
	31.1

	
	同意
	7
	24.1
	16
	53.3
	18
	58.1
	41
	45.6

	
	非常同意
	3
	10.3
	3
	10.0
	5
	16.1
	11
	12.2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另一方面，本文進一步探討成員對於所發布議題感到不易發表意見的成因。結果發現主要影響因素概可分為兩項：首先，社團成員本身對於該項議題並不熟悉，認為該議題過度專業與艱深；其次，社團成員認為該議題與自身生活並非息息相關且關聯性不足，故從未關注或者不感興趣。
表16 
三組社團與討論議題構面分析

	   組別

政策議題
	e-partnership組

mean（Std. D）
	e-power組

mean（Std. D）
	e-voice組

mean（Std. D）
	總計

mean（Std. D）

	司法腐敗與廉政公署設立
	5.76(1.766)
	5.00(2.464)
	5.55(2.528)
	5.43(2.284)

	ECFA
	5.00(2.360)
	4.80(2.565)
	5.32(2.315)
	5.04(2.398)

	苗栗大埔農地爭議
	5.52(2.246)
	4.00(2.626)
	5.32(2.072)
	4.94(2.396)

	二代健保
	5.31(1.873)
	4.80(2.413)
	5.90(1.850)
	5.34(2.089)

	雲林六輕與中科之環境經濟衝突
	5.93(1.731)
	5.37(2.671)
	5.58(2.013)
	5.62(2.165)

	高等教育─大學廣設問題
	6.55(2.197)
	6.90(1.689)
	6.81(2.056)
	6.76(1.973)

	死刑存廢與否
	8.07(1.791)
	6.97(2.251)
	6.68(1.956)
	7.22(2.076)

	陸生來台
	6.45(2.181)
	6.59(1.783)
	7.16(2.115)
	6.74(2.037)


資料來源：本研究。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
民眾在公私web2.0網站的使用產生相當大的差異，公部門網站在Web2.0的表現上，雖具有所謂的公權力特性，但在與民眾互動上仍然相當缺乏。而會造訪公部門網站的使用者行為，其使用者多半僅來訪一次，使用者進入入口網站後，所停留的時間很少超過一分鐘，這代表入口網站無法吸引使用者駐足停留，多半是其內容與使用者的需求有所落差（ 陳祥、 林明童，民91）。此外，Amit（2009）指出，影響民眾在公部門網站的相關因素中，網站的服務品質可以被視為提高效率的措施，市民的期望水平的提高效率，交付和監測國家機構提供的服務。在外部因素方面，公部門要達成為民眾設立的宗旨，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可能是受限在外部環境的因素，如使用習慣、使用能力、網站知名度等。由此觀之，由於公部門網站的特性，造成民眾對於公部門網站的依附程度不高。因此，對於公部門網站僅留於資料的查詢，民眾對於公部門網站普遍認為其缺乏互動的基礎。
就私部門網站特性而言，一般私部門網站通常都會努力去鼓勵、吸引使用者重複造訪（ 陳祥等，民91）。在經營手法方面，體驗導向與目標導向等不同之網路活動的確會對網站的到訪率產生顯著的差異，營造良好的網站體驗環境的確可有效增加其停留時間與瀏覽頻率，並增加購買產品或服務之機會（林娟娟，陳文彥，民98）。而對於電子政務提供商，尋找超越簡單地獲取在線服務門戶網站的設計和功能的問題。不同於公部門的網站，私部門網站比公部門網站多了資訊的分享與傳播（Forrest&Sunil，2009）。民眾在私部門網站的使行為亦有別於公部門，其中林娟娟等（民98）針對手機相關之各討論區，包括各手機知名網站以及BBS站內相關版面網站使用者行為研究的文獻中，歸納出網站資訊品質與互動性功能（雙向溝通、反應性與主動控制）是民眾所重視的。此外私部門網站的使用者也極為重視搜尋的效率與品質（林娟娟等，民98），而這些民眾所重視的因素正好私部門網站比公部門網站具有相對優勢，這也是到至目前私部門網站熱絡的原因。有關民眾在公私Web2.0網站上的使用行為差異方面，本研究發現：
（1） 受限於官僚體制結構，政府網站普遍回應性不高。民眾回應意見在政府內部經過長途公文旅行後，等到政府真正回應民眾意見時，往往也過了民眾當初應切期盼政府回應的熱烈期。

（2） 政府雖運用Web2.0網站與民眾進行雙向互動的溝通，但有時民眾意見會在無法全觀瞭解政策議題時，而對民眾所表示的政策意見有所質疑。

（3） 政府網站本身對於註冊會員個人資料的嚴格要求，也常迫使某些民眾的參與討論的動機降低，但此點卻與政府在政策議題上討論必須較為嚴謹的要求有所衝突。

反觀民眾端，我們發現民眾在使用政府Web2.0網站時，約可歸納出下列幾點行為樣態：

（1） 民眾往往藉由政府網站抒發對於政府的不滿，而留言內容則留於一種情緒性的發洩。

（2） 再者，政府網站的本質特性，使得民眾不敢在這樣的平台表達自身真正的觀點。

但要說明的是，雖然民眾在政府網站上的參與度比起私部門較為低落，但由受訪實務界人士指出，其實民眾在網路上彼此間討論的情況，不論公私部門均是偏低的。只是相較於政府部門，私部門則顯得較為活絡與彈性化，不受拘束。

再者，本研究也進一步觀察公私部門網站在運用Web2.0時的本質差異如下：
（1） 政府部門網站由於「政府」的色彩，往往給民眾一種刻版印象。亦即，該網站是僵化的、較不具彈性的、網站回應是具有官方立場的、該平台是一種不自由且不開放的討論場域。

（2） 政府官僚體系內部在回應民眾意見時，常涉及跨部門間的協調。而當中又涉及業務單位與執行單位間對於該平台本身屬性界定的不同看法。

（3） 再者，政府本身的心態就不被認為是一種Web2.0的心態。最主要的論點在於，Web2.0平台的權力是開放的，是開放給所有使用者所享有。但在政府官方網站中，對於政策議題的討論往往是在與委託外包商篩選後決定，這樣一個篩選的過程，其實就某種程度而言已在控制Web2.0網站。如同受訪者所言：「越是控制網站，網站將越不受控制。」

而在未來為有效促進公部門網站上，民眾參與虛擬社群討論行為的影響因素上，透過文獻檢閱以及深度訪談，概可歸納出下列三點：1、網站經營者立場模式；2、網站內容經營模式；3、社會網絡等。

針對上述三項關鍵因素，本研究透過實驗設計的方式加以實際驗證。實證結果指出，網站經營者的立場模式的確會影響虛擬社群成員對於網站的使用意圖，以及與他人進行政策資訊分享的態度。當經營者屬於具有明顯立場且強烈時，其社團成員往往會認為在該社群網站上的討論是具有品質的，可能原因來自於本實驗研究管理者為了說服他人接受管理者觀點，而進行大量資料的補充所致。但另一方面，這樣性質的社團成員往往不太願意與他人進行互動，且對於成員討論內容的歸納彙整以及舉辦投票等，也都無法激起他們參與議題討論的動機。本研究認為可能原因與成員感受到管理者本身對於議題立場的控制性所導致。但反觀具有立場但不強烈的社團管理者而言，雖然社團成員對於網站討論品質的知覺並未比具有立場且強烈組的成員來的高，但在知識分享的態度上卻是其他兩組所無法比擬的。屬於該社團的成員具有高度意願，願意與他人分享本身對政策的觀點。

同時，針對成員個別社會網絡的政治效能與政治參與度的觀察上，本研究也發現到即便社團成員在平時很少與他人討論政策議題，但在具有立場但不強烈組的社團結果呈現出，其中社團成員多數選擇很少與他人討論政策議題，但在問及是否願意在虛擬社群上與他人分享互動時，卻是三組中最高的。而三組中，以具有立場且強烈組的成員多數選擇有時與他人討論政策議題者，卻在是否願意與虛擬社群成員分享資訊上，顯得稍微薄弱。其中兩者時研場域的操控變數主要來自於經營議題的模式，顯見該變數對於虛擬社群的討論行為具備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
二、政策建議

Web2.0應包含三個層面，分別是價值、應用與技術層面等。在價值層面上主要聚焦於網站使用者的主觀感受，亦即一個好的Web2.0網站應該做到在使用者即為生產者、群體智慧、持續測試，以及使用者極為便利等指標上，令使用者滿意。而上述價值的取得主要來自於相關技術的應用。透過這三層指標的指引與評估，逐漸落實直接民主的可能，以彌補代議制不足之處，提供民主公民參與政治過程的管道。而專家實務學者等，在本研究訪談與焦點座談中指出，在上述價值層面中，尤以使用者即為生產者與群體智慧為重要的核心概念，政府未來在設計類似網站時，也可以據以作為發展的焦點。
而政府網站如要透過Web2.0虛擬社群網站進行政策議題的討論時，應著重於議題經營的立場，亦即政府管理者本身對於政策議題可以有明顯的立場，但卻不應該太過強烈且甚至要說服民眾支持本身觀點。在這樣的討論環境下，虛擬社群成員才會較有意願與社群上的成員分享本身個人對政策議題的觀點。但本研究也發現，由於管理者本身採取有明顯立場但不強烈時，往往對於民眾的回應處於較為溫和的情況，不若有立場且強烈組的管理者，往往為了說服成員接受本身觀點，而補充大量資料佐證，因此，在該組成員會認為他們的討論是有品質的，但問及是否會分享政策資訊時卻採取保守態度。基此，本研究認為除了議題經營採取較溫和方式為之外，對於資訊應提供多方觀點，且為了增進民眾對於資訊的容易理解，政府部門對於資訊的公佈應考量民眾是否能夠有效理解為前題。以上乃是在網站經營時的操作模式，但將焦點置於政府內部，我們也透過深度訪談與文獻檢閱獲得以下政策建議方向。

對於Web2.0的推廣運用，我們往往將焦點至於外部顧客的推廣，卻忽略掉政府內部本身也需要相同的推廣機制，畢竟Web2.0的推行，在代議民主底下轉型到直接民主治理的過程中，這對內、外部顧客而言都是一項陌生的治理機制。因此，政府內部顧客也需要積極加以推廣，從政府本身同仁的心態上徹底改變對於Web 2.0的接納程度。再者，公部門中法令規章的限制抹煞了Web2.0中的關鍵因素，亦即互動性的要求。本研究在深度訪談後發現，網路智庫之所以欠缺政府回應性的主要原因，來自於法令規章的限制，不論是政府內部成員或一般業界人士都認同這樣的說法。由於法令規章的限制，對於民眾的討論往往無法給予立即性的回應。也因為法令規章的限制，抹煞了Web 2.0運作中的一個關鍵因素。亦即互動性的要求，藉由實質的互動往來，形成集體智慧，衍生訊息本身的效益。因此，未來政府若要透過網站蒐集民意的話，政府本身參與該網站的運作就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最後，由於現今組織內部水平分部化常依照功能結構進行分類，雖可達到事權專一、職責明確的功效外，但卻也淪為本位主義孳生的溫床，各部門為達成本身目標而忽略掉組織整體目標（彭文賢，民90，頁34-35）。在與公部門相關單位的訪談中，我們觀察到未來類似的政府網站若要能運行得當，除主管機關須加以重視、營運外，仍需其他相關部會的協助，才有可能成就一Web2.0的網站。例如，各部會是否有提供相關政策供各界討論；跨部門單位間的協調整合，主管機關是否有予以重視。
本研究為首次針對政府部門運用Web2.0網站，建構民眾參與行為模式的準實驗研究，模型中主要奠基於科技接受模式以及計畫行為理論，前者乃是透過實驗操控變數觀察網路使用者的行為與認知，而後者乃是觀察在相同操控刺激變數下，對於虛擬社群成員的知識分享行為。由於本研究考量在上述兩模式下的準實驗研究中，所要操控的變數已頗為繁雜，因此，未將Web2.0價值層面的相關因素納入實驗的操控變數。但本研究認為，在該模式不斷被驗證趨於穩定後，應可將屬於Web2.0價值層面的因素納入，令該模式能夠更貼切的解釋屬於Web2.0下的網路使用者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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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mson認為，全體民眾的政策情緒也會因為大環境的不同而改變。Stimson特別強調政策情緒的穩定性，他認為，累積性的改變其實代表整個時代精神或是總體民意偏好的轉變，這對於國家具體政策方向的影響，更為重要。而且，政策情緒也會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大環境密切相關。例如，當民眾預期國家總體經濟情況將好轉時，政治情緒會轉向自由派而支持政府開支，若相反時，當民眾預期經濟情況將變糟，政策情緒會傾向限制政府開支(陳陸輝，2007：380-381)。


�本文選擇實務界與學術界人士，運用焦點團體座談的方法，針對前此本文基於文獻檢閱暨深度訪談所建構之評估架構及指標進行檢視，評估該架構的完整性，及評估指標未來操作化為衡量變數的可行性。研究團隊於2009年8月14日假電子治理研究中心，邀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焦點座談，參與者包括龍華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所)某教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運籌管理所某教授、中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所)某教授、台灣數位文化協會某主管、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所)某教授、百商數位協會某主管。


�為了能進行鑑別度分析，依變數必須是分類變數，而不能是連續變數。因此，在計算好各個樣本在Facebook上的使用時間後，我們將依據使用期間長短分成長期使用者(18個月到36個月)，中期使用者(3個月到18個月)，以及新進使用者(0.5個月到3個月)三組。


� 在實驗開始後，研究團隊僅進行操控議題管理者在所發布議題上的態度強烈，但從7月25日開始實驗以來，歷經兩個多禮拜後，我們發現三組社團上的發言似乎無法呈現出明顯的區別。因此，研究團隊在8月12日訪談了樂多網站的臉書經營者，受訪者依據經營經驗與試驗結果，建議研究團隊在議題發佈時間模式上，可依據一般民眾通常會瀏覽臉書的時間為主，瀏覽時間大多集中在三個時段，分別是早上8點、中午12點以及晚間10點左右。所以，8月13號開始則採上述三時段發佈每日的議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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